
关于众壹资产塔山盘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变更的征询意见函（2024101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众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或“基金管理人”）在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贵司”或“基金托管人”）托管的众壹资产塔山盘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该基金”）拟根据《众壹资产塔山盘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含该合同变更文件，变更文件包括通过补充协议、通知函、公告

等法律法规规定或合同约定的方式进行合同变更的文件，以上统称为“《基金合

同》”）的约定对该基金合同相关条款进行变更。鉴于《基金合同》已约定可以

采用征询意见函（以下简称为“《征询函》”）的方式进行合同变更，我司特向贵

司征询关于《基金合同》相关条款变更的意见。 

 

一、《基金合同》条款具体修改如下： 

1、《基金合同》第五部分第（二）条第一自然段约定如下： 

“本基金属于混合类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自本协议的变更执行日起，上述内容变更如下： 

“本基金属于权益类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基金合同》第十二部分第（四）条第 4款第（1）项约定如下： 

“（1）本基金投资于存款、债券等债权类资产的市值低于本基金已投资产

80%；本基金投资于股票等股权类资产的市值低于本基金已投资产 80%；本基金

投资于期货和衍生品的持仓合约价值的比例低于本基金已投资产 80%或期货和

衍生品账户权益不超过本基金已投资产 20%；” 

自本协议的变更执行日起，上述内容变更如下： 

“（1）本基金投资于股票等股权类资产的市值不低于本基金已投资产 80%；” 

 

二、合同变更流程 

我司通过本《征询函》向贵司征询意见，在与贵司书面达成一致意见后，我



司将就上述变更事项向基金委托人征询意见并设置相应的合同变更征询期。基金

管理人应指定开放日（若设置临时开放日的，本次开放不受本合同关于临时开放

日的次数限制（若有））允许不同意变更的基金委托人赎回。基金委托人不同意

变更的，应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在上述指定的开放日赎回本基金。若基金委

托人未在上述指定的开放日赎回本基金的（无论基金委托人是否向管理人提交

过复函或回复，亦无论基金委托人无论是否表明过不同意），均视为基金委托人

同意本次变更。 

基金管理人应在按照上一段所述流程向所有基金委托人征询意见结束之后

以书面形式向基金托管人出具合同变更执行通知书，变更事项自变更执行通知书

中载明的执行日期开始生效并执行，对《基金合同》各方均具有法律效力。为避

免歧义，上述“书面”形式包括纸质文件、扫描件（含传真件，下同）或者电子

文件等形式，如扫描件与纸质文件不一致的，以基金托管人收到的扫描件为准。 

若由于基金管理人在征询意见流程结束之后未及时通知基金托管人而导致

基金托管人无法确定变更生效时间的，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在变更生效前，基金托管人将严格按照《基金合同》履行其托管职责。 

我司承诺将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基金业协会的要求就合同变更事项

及时履行报告义务以及向基金委托人披露。本次合同变更生效后，对于新增基金

委托人首次申购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须确保其知悉并同意变更后的基金合同。

因新增委托人并未知悉或同意变更后的基金合同而导致的损失，由基金管理人

承担相应的责任，基金托管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三、本《征询函》以纸质文件签署的，基金管理人应根据基金托管人的具体

要求及时将经双方签署完毕且应由基金托管人留存的本《征询函》寄送至基金托

管人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5 层）；本《征询函》

以电子文件签署的，基金管理人应及时向基金托管人提供电子签署的《征询函》

数据。 

四、本《征询函》一式【两】份，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各执一份。 

 

 

              

基金管理人： 上海众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复  函 

 

上海众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贵司发来的《关于众壹资产塔山盘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变更的征

询意见函（20241015）》已收悉，我司对贵司在上述《征询函》中所述的合同条

款变更内容无异议。 

本复函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托管部（公章/合同专用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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